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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焦虑。
天刚蒙蒙亮，54岁的北京退休

职工韩晓华就担心自己起晚了，生
怕女儿女婿去上班，独留1岁的外
孙女在家出意外。

她和女儿、女婿的交接班时间
是每日早7点10分、晚7点半。每晚
等她到自己家时，已接近10点了。

陪伴女儿中考、高考、找工作，再
到选房子、办喜事、伺候月子，如今又
帮着看孩子，韩晓华觉得自己就是“上
了发条”的慈母。她想跟女儿请几天
假，去一趟丽江歇歇，一直说不出口。

“不是怕女儿怪我，是她和女
婿太忙，年轻人有一份工作不容

易。”韩晓华说。
如韩晓华一样，从临沂赶来济

南的张春兰也在给女儿看孩子。为
了啥？“这就是做姥姥的职责，谁也
逃不了！”张春兰笑道。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提出，
中国的代际关系是反哺模式，亲代
抚养子代，子代赡养亲代。

很难说父母为子女做饭看孩子
的现象，算不算违背了上述“反哺模
式”。或者说，这算不算“啃老”。

不可否认，在中国经历的这一
波发展大潮中，年轻人面临着巨大
的工作、生活压力。接受父母提供
的生活服务甚至财力支持，也相当

普遍。
每周五和周日，小夫妻陈大川

和李楠楠的母亲就会出现在替班
照看孩子的路上，一个从济南到北
京，一个从北京回泰安。

月收入3600元，还房贷和信用
卡就占了大半。陈大川坦言，自己
30岁了，却还在向家里要钱，这让
他在亲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但生活催促着陈大川们继续
向前，也催促着中老年人去接受这
一现状。

最终，当“啃老”被大多数父母
心甘情愿地接受时，便成为新的家
庭伦理。

尽管仍有很多声音反对“啃
老”，并认为这是年轻人缺乏独立
意识的体现，但在今年6月通过的

《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中，
防止“啃老”的条款中加了一个限
定词———“恶意”。

对此，法律专家解释说，立法内
容一方面尊重传统的家庭伦理，一方
面也要适应当前社会的实际需要。直
白地说，法律并不完全否定“啃老”。

父母爱子女，早有“孺子牛”的典
故。《左传·哀公六年》记载，齐景公十
分疼爱庶子荼。有一次，父子俩在一
起嬉戏，齐景公作为一国之君，竟口

衔绳子，让荼牵着走。不料儿子跌倒，
把齐景公的牙齿拉折了。

由此可见古人爱子之甚。如今
亦然。

网名“潇洒小妞”的云南网友
发帖“诉苦”自己从小到大都是靠
父母养活，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不再

“啃老”了，反被父母骂不领情。
“我说，我有工作啦，不想用你

的钱。一用你的钱，我就感觉我不
孝。我妈就急啦，你是我女儿，我赚
钱就是赚给你用的。你妈的钱你都
不要，咋这么不领情呢！”

由此可见，在“啃老”并不危及

父母生存之前，父母再怎么溺爱仍
不为过。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
光宗曾撰文指出“孝就是使带给父
母的满足效用最大化”。如今看来，
帮助儿女买车买房、让儿女有出
息，就是当今父母的最大满足。

还有一句话，或许人们听得更
多，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山
东，许多天天被父母逼婚、逼孕的年
轻人都深有同感。反观如今父母对子
女的经济投入，大部分不在创业上，
而是买房、买车、照顾下一代上，生怕
子女因为没钱结不了婚、断了后。

鹃“姥姥的职责，逃不了”

鹃不愿“啃老”被骂不领情

鹃古人“啃老”是讲可持续的

鹃“无限啃老”

的风险

“啃老”：时时代代““透透支支””的的新新伦伦理理

在济南
最大的社区
之一名士豪
庭 ，小 区 花
园每天都被
成群的老人
和 宝 宝“ 占
领”，操着各
种方言的老
人 三 五 成
群 ，讲 述 着
他们从五湖
四海来这儿
看孩子的心
得。

这样的
场景在城市
随 处 可 见 。
接 送 孩 子 ，
买 菜 做 饭 ，
甚至买房排
队 ，都 少 不
了老人的身
影。

这算是
父 母 的“ 颐
养天年”，还
是 子 女 的

“啃老”时代
在 变 ，家 庭
伦 理 也 在
变 。孰 是 孰
非 ，辩 也 辩
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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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榕博

最近，韩晓华被查出疑似
淋巴癌，这让她有些担心“如果
我累病了，积蓄也花光了，儿女
能给我什么”。

这是许多年轻人没有认真
想过的。

陈大川庆幸自己的父母有
一份稳定的退休金，养老不愁，
但他的同事小鲁没有这么幸
运。

小鲁的父母放弃了农村的
土地，跑到北京照顾儿子一家，
结果没几年竟双双患病。小鲁
没想过，父母如今除了他，已经
没有退路。

实际上，在欧美及日本等
发达国家，也存在相当数量的

“啃老族”。不过，这些国家的家
庭收入和社会福利都较高，“啃
老”也是“有限负担”，父母尚能
从容应对。王新生说，正因为有
这一层物质保障，日本社会的
传统忠孝观念才延续至今。

但在中国，年轻人生存压
力巨大，老年人群体数量剧增，
社会保障兜底作用却不明显。
因此，有专家担心，“无限啃老”
终有一天会导致家庭关系破
裂。

这并非空穴来风。
《北京日报》曾报道，北大

高材生小魏游手好闲，厌恶劳
动，“啃老”10年，被父母告上法
庭，要将其赶出家门。

有律师甚至建议，做父母
的应该向子女要一张欠条，如
果子女未尽到赡养义务，父母
就可以拿着欠条要求子女偿还
付出。

当然，当一切回到家庭伦
理本身，又有几个父母会要求
子女“还款”呢？

“如果能让我的子女有出
息，我也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他，
代代相传嘛！”陈大川如是说。

那么，讲孝道的古人就不“啃
老”吗？这其实也是误解。

老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
朋友”，这在古代非常受用。不过此

“家”非今天之一家三口的小家庭，
而是聚居于一地的大家族。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新生
说，这是一个放之东亚而皆准的老
理。过去，人们以家族为单位群居在
一起，共同耕作，共同生活。在一个屋
檐下，子代不仅有经济与生活上的

“啃老”，还有知识与文化上的“子承父
业”，并且分享父母的“朋友圈”，一代
代继承下去。相反，如果一个家庭成
员离开家族，便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举例说，影响山东的28个文化
世家中，济宁孙氏、聊城杨氏、聊城
傅氏、济南房氏等家族，都经历了
祖辈农耕创业、诗书传家、数代之
后入仕做官，再反哺后代的过程。

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

以前的中国农村，家族生活依然流
行。

不过，历史上的“啃老”有一个
“还款期”。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
教授周尚兵说，这就是子女反哺父
母，不同于今天简单的赡养义务。

“集体主义的大家庭没有绝对
的‘啃老’，因为每个人既是生产者
也是消费者，子女到了成年，就要反
哺父母和家族。”至于反哺形式，除
了经济层面，《弟子规》和《孝经》中还
有具体规定。例如，父母仙逝，子女
需守孝三年。

此外，古代虽然有嫡子继承祖
业的传统，但原则上不倡导分家。
比如徽商，每个家族都会建立“公
共基金”，每个参加劳动的人都有

“份子钱”，好吃懒做者拿得少一
点，但也不至于饿死。

由此可见，古代人“啃老”是讲
可持续发展的。

王新生说，在工业化替代农耕
文明以后，人们从家族中分离出若
干个小家庭。子女成年结婚后，父
母与子女之间在物质与精神上彼
此独立，传统投入与反哺的代际关
系实际已被打破。但今天的房价、
物价、教育、医疗等发展成本高昂，
让成年子女不得不继续向父母寻
求支援，而父母能获得的“反哺”，
则仅剩精神上
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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